河北北方学院医学检验学院

学生实习协议书
甲方：       河北北方学院医学检验学院            ，联系电话：                  
乙方：                                           ，联系电话：                  
丙方：               ，所在班级                  ，联系电话：                  
甲、乙、丙三方本着诚实守信、自愿合作的原则，保证学生身心健康和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特签订如下协议。

一、实习期自20   年    月    日起，至20   年    月     日止。
二、实习前甲方和丙方向乙方提供丙方的基本信息和实习大纲等要求材料，乙方向甲方书面说明乙方的单位性质等基本情况和丙方实习的保障条件。
三、实习期间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实习大纲等有关要求，为丙方指定指导教师，对丙方的综合技能进行培养教育，按期完成相应的鉴定考核工作和丙方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

四、实习期间丙方要严格遵守乙方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服从学习工作安排，认真完成学习工作内容，保守乙方的秘密。

五、实习期间乙方负责丙方的考勤、纪律等日常管理，经常和甲方保持联系，保证丙方的身心健康安全。
六、实习费用的标准和支付方式由乙丙双方协商，并由丙方直接支付乙方。实习结束后，丙方凭有效票据，甲方按照河北北方学院的实习经费标准，予以报销相应数额的实习费用。
七、若甲方提前终止该协议，丙方的剩余实习由甲方安排；若乙方提前终止该协议，退还丙方缴纳的全部实习经费,并有义务帮助丙方联系新的实习单位；若丙方提前终止该协议，未能完成正常实习，后果由丙方自己负责。
八、本协议共1页，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在协议执行过程中一方如需变更条款，必须与其余双方协商，否则承担全部后果责任。
九、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各方本着真诚互谅原则，协商妥善解决。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丙方（签字）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说明：本协议书由医学检验学院监制，不得更改。


